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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商業登記法擔任商業負責人依公司法擔任公司發起人、負責人

          公務員服務法小常識       
●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。

●經營商業的範圍有「依公司法擔任公司發起人或負責人」、「依商業登記法擔任商

業負責人」、「依其他法令擔任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負責人、董事、監察人或相類似

的職務」

例如：民宿業者，雖然依照商業登記法可以免申請商業登記，但仍然需要依民宿管理

辦法第11條規定登記為民宿負責人，所以啊~公務員是不能擔任民宿負責人的喔!
 ●已擔任營利事業負責人等相類似職務或經營事業的公務員，最晚應該在就(到)職時
向原任職的營利事業提出書面辭職，並於「3個月內」完成解任登記，<有特殊情形，
經權責機關(構)同意後，最多可以再延長3個月>，不過~完成解任登記前，不能參與經
營及支領報酬哦!
服務法第14條→https://reurl.cc/GANeAp

=負責人或董事等篇==負責人或董事等篇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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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公股或兼任政府直
接、間接投資事業之董
事、監察人等職務

例如：依民宿
管理辦法登記
為負責人

依其他法令擔任以營利為目的之
事業負責人、董事、監察人或
相類似的職務。

經商禁止

https://l.facebook.com/l.php?u=https%3A%2F%2Freurl.cc%2FGANeAp%3Ffbclid%3DIwAR00iD71qi3T1R78KlJvf42vTb64MhLHFaFO1_Wrfm4tXVimGkEvhfBJx34&h=AT0VwtcTFOpzJUffrAo1ewSWYCF9AOungg_9vdOJNloo2AGGKabTjLxcQ67z-QMXIjZm0rOhMq2qp5UYcUDEycBxj61RTs0lvoqCpFql8gxPDwAPl_onKeQjK1trMxWMJJ4n&__tn__=-UK-R&c%5b0%5d=AT3F6BCpGhFaP_KZ1DiriwYlzpxoGrXf0pxziw8-o19h84WVy7NtAKbeSnWwR5WjhyMks9A53WN7bn4DFBTkJydXdUUvlD3O80-Jwhrll7rciK07xb3oE49nVDspTQ1fcCXJeD6xdbtN8_vMREA7m24IH0-qk2tXHpkDDfYpvrVLwDCKFrMJoOca-0J-gy_RLaCx5lxWk_U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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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營多層次傳銷

經商禁止

單純消費

          公務員服務法小常識       
公務員揪竟能不能去做直銷（多層次傳銷）呢?
這個問題要分成有參與經營或單純消費兩個部分來回答：

×有參與經營直銷（多層次傳銷）
公務員參加直銷（多層次傳銷），如果有參與並銷售該商品或因為介紹他人參加直銷

（多層次傳銷）而獲得佣金，這樣的行為因為涉及經營商業，就會違反公務員服務法

第14條有關經營商業的規定唷！❌
○單純消費

但如果只是「單純消費」，就沒有違反服務法的問題了！畢竟只是購買自己想要或是

合用的商品，就跟我們平常買東西一樣，千萬不要以為公務員連購買直銷（多層次傳

銷）的商品也不行唷！⭕

詳細內容請看→https://reurl.cc/zWDDZN(銓敘部90年1月11日90法一字第
1981997號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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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做直銷ㄟ違法，千萬母湯啦!

=直銷篇==直銷篇=

https://reurl.cc/zWDDZN(%E9%8A%93%E6%95%98%E9%83%A890%E5%B9%B41%E6%9C%8811%E6%97%A590%E6%B3%95%E4%B8%80%E5%AD%97%E7%AC%AC1981997%E8%99%9F%E5%87%BD)
https://reurl.cc/zWDDZN(%E9%8A%93%E6%95%98%E9%83%A890%E5%B9%B41%E6%9C%8811%E6%97%A590%E6%B3%95%E4%B8%80%E5%AD%97%E7%AC%AC1981997%E8%99%9F%E5%87%BD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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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先經
服務機關
同意

未影響本職
工作且於法
定工作時間
以外

兼任無報酬之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
體職務

未
影
響
本
職
工
作

兼任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
之業務且無報酬

兼任無報酬之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
業或團體職務且具有社會公益性質

兼任無報酬之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
或團體職務且非經常性、持續性

兼任領證職業
兼任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

社會公益
性質

事先報
服務機關
備查

從事非經常性、持續性之工作且無報酬

注意！機關（構）首長應經上級機關（構）同意/（構）備查

社會公益
性質

於
法
定
工
作
時
間
以
外

免
經
備
查

從事非經常性、持續性之
工作

從事屬一次性之工作

兼任屬一次性之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
事業或團體職務

從事非經常性、持續性之工作

依法令兼任公職
依法令兼任領證職業
依法令兼任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

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
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

兼職行 行不 ?
=同意OR備查==同意OR備查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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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規定「同意」、「備查」之適用情形及流程

依據：銓敘部112年7月7日部法一字第11255919391號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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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建分屋設定稅籍課稅

擔任非營利事業或團體負責
人 拍賣自己不用的二手物，

未具有規度謀作

          公務員服務法小常識       
雖然公務員經商禁止的案例很多，但也有不算是違反經商禁止規定喔！

像是合建分屋設定稅籍、公餘時間從事開心農場或假日農夫自產自銷未具經濟規模，

以及擔任非營利事業或團體的負責人，這些都不算是違反服務法經商禁止規定唷！

不過最後還是要提醒一下，經營商業真的是蠻辛苦的，但是一旦違反經商禁止規定，

可能會更痛苦～按呢真正毋湯！

#服務法 #經營商業

兼職行 行不 ?
=可以兼職篇==可以兼職篇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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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餘農作自產自銷經機關認
未具經濟規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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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公務員服務法小常識       
自我精進，或是累積自己實力考取證照，是非常棒的事！但是！！！

依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規定，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，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，而
規定中所說的「業務」包含了領證職業，所以公務員原則上是不能夠兼任領證職業的

喔！

參加考試、取得考試及格證書→可以

從事領證職業事務→不行

領證職業之認定，依各該專業法規而定，例如導遊、領隊、保險業務或房仲等等。

領證職業就算「偶一為之」，也不行喔!

兼職行 行不 ?
=領證職業篇==領證職業篇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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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師醫師 會計師會計師

律師律師 參加考試、取得考試參加考試、取得考試

及格證書及格證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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→各學級家長會並無統一管理規定，亦

非學校內部單位或所屬機關(構)。
→各學級家長會勢力於行使親權協助學

校相關教育活動。

→家長會之性質及功能，擔任其職務應

非屬服務法第15條之範疇，又依其設置
規定，亦非服務法第15條所稱「非營利
團體」，故公務員擔任家長會相關職務

當認屬其私領域範疇。

家長會

          公務員服務法小常識
新學期開始，學校許多活動也動了起來。

小編前陣子也被問到，公務員可以擔任學校家長會的職務嗎？

趕快來幫大家解惑一下！簡單來說，由於學校家長會並沒有統一的管理規範，也不是

學校的內部單位或所屬機關(構)，所以並不是服務法第15條第4項所稱的非營利團體。
考量家長會的設置主要是為了強化學生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，可視為是親權的延

伸，所以公務員擔任家長會職務，自然也不是服務法第15條所要限制的範疇。
講了那麼多～結論就是，公務員可以放心擔任家長會職務或班級的家長代表喲！不會

有違反服務法兼職規定的問題。

#服務法#家長會
更多詳情請看→https://reurl.cc/OkXZV9

兼職

公務員可以擔任家長會
相關職務！

行 行不 ?
=家長會篇==家長會篇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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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ashtag/%E6%9C%8D%E5%8B%99%E6%B3%95?__eep__=6&__cft__%5b0%5d=AZUfUAy8YWf0bKYPbWXzCGFyja1-QJlL9EMn4lL1bc08dx0lM9kdp9gEIWhtGHB-TGguw0MvJvgGHGYagGyXN5xGGCLgTdBXq_pAMbS6jG0AMjOf36NmwMkSUbUeqD8rbP-A7b9Gy_oQLNucbFmZG3w8ywjSqDnvOdHRUQYYHAA7lwBjXEAN4NI1lam0q16xWVU&__tn__=*NK-R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ashtag/%E5%AE%B6%E9%95%B7%E6%9C%83?__eep__=6&__cft__%5b0%5d=AZUfUAy8YWf0bKYPbWXzCGFyja1-QJlL9EMn4lL1bc08dx0lM9kdp9gEIWhtGHB-TGguw0MvJvgGHGYagGyXN5xGGCLgTdBXq_pAMbS6jG0AMjOf36NmwMkSUbUeqD8rbP-A7b9Gy_oQLNucbFmZG3w8ywjSqDnvOdHRUQYYHAA7lwBjXEAN4NI1lam0q16xWVU&__tn__=*NK-R
https://l.facebook.com/l.php?u=https%3A%2F%2Freurl.cc%2FOkXZV9%3Ffbclid%3DIwAR0w25xBTREh1UUNoVDmqPRBh2rccLZgRaT9Xy80aXHRfUgIftX3nv7HUvI&h=AT1QoqjvDJTLWgrQSqZwletzmCuXh9hWMzta5-VK_iUGwGPPC7wz0y1QgOFeCnjk5VVITBm6p8ntUE7F0SUA5oWCsupikPRLXji2W8fF5qLxcTlMOhuvkhwV0sFgKw0fk4k5&__tn__=-UK-R&c%5b0%5d=AT0wbL1bIb838vD1S97NLrCq3M68HrYAvjoxHm2YXFLl1APinwGJCJqbqqmdqul_8GdR0SrJ3eveyqbN4W_QkTUjM25_lkr5lqpdSG-TjB_l-hSXIGoBXIXkfqWMxmoqf5Pd8o7btGUCOPGxjpKHOksJ7W2FUeMTjzuOXdZhlSBId69gIAHBIT_i9VBp7-UyWUxESSSNsC3ho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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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留職停薪

          公務員服務法小常識       
銓敘部考量同仁們在留職停薪期間有維持基本生計的需求，在銓敘部111年12月8日
發布通令，公務人員在特定事由留職停薪期間，仍然可以從事得另從事非屬留職停薪

事由之其他工作唷！只是權責機關學校應就個案留職停薪實際情形審究有無原留職停

薪原因消滅之情形！

📣小編提醒，維持生計還是需要遵守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至第7條及第14條(經營商
業)的規定喔！

👉詳細內容請看：銓敘部111年12月8日部法一字第11155155781號令

兼職行 行不 ?
=留職停薪篇==留職停薪篇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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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得兼職之留職停薪事由：○得兼職之留職停薪事由：

進修、育嬰、侍親及照護進修、育嬰、侍親及照護

家庭成員家庭成員

公務人員於留職停薪期公務人員於留職停薪期

間得否從事其他工作??間得否從事其他工作??

○基於○基於維持生計需求維持生計需求，得從，得從

事其他工作。事其他工作。

○遵守公務員服務法第5
條至第7條及第14條的規
定。

也不能經商，千萬母湯啦!

如有疑義，請先洽機關
(學校)人事單位喔！


